
883 104 104 － － 773 －

230 － － － － 230 －

307 － － － － 307 －

236 － － － － 236 －

110 104 104 － － － －

11,201 7,622 7,326 296 － － 3,417

3,302 2,164 2,017 147 － － 1,128

538 226 190 36 － － 278

318 70 70 － － － 222

799 709 704 5 － － 71

1,882 1,160 1,136 24 － － 722

442 194 166 28 － － 231

410 318 310 8 － － 86

814 729 721 8 － － 74

1,565 1,243 1,221 22 － － 319

790 609 597 12 － － 167

199 127 124 3 － － 51

142 73 70 3 － － 68

156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4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6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,673 853 853 － － － －

717 430 430 － － － －

341 61 61 － － － －

480 240 240 － － － －

135 122 122 － － － －

說明：(1)超額收容人數為收容人數減核定容額。

　　　(2)各機關收容人含合署辦公及附設機關收容人，以該機關收容之各類收容人統計，請參考附錄2.法務

　　　(3)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合署辦公及附設情形。

　　　(3)110年12月10日司法院釋字第812號解釋宣告強制工作處分違憲，嗣後即無該類收容人。

機 關 別

總

計

監 獄 收 容 人 受

處

分

人

強

制

工

作

受

感

化

教

育

學
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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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0. 矯正機關
中 華 民 國

計

受

刑

人

押

候

執

行

者

被

管

收

人

被

告

及

計

敦 品 中 學

勵 志 中 學

誠 正 中 學

明 陽 中 學

計

臺 北 看 守 所

臺 北 女 子 看 守 所

新 竹 看 守 所

苗 栗 看 守 所

臺 中 看 守 所

彰 化 看 守 所

南 投 看 守 所

嘉 義 看 守 所

臺 南 看 守 所

屏 東 看 守 所

花 蓮 看 守 所

基 隆 看 守 所

高 雄 戒 治 所

臺 東 戒 治 所

計

臺 北 少 年 觀 護 所

臺 南 少 年 觀 護 所

計

新 店 戒 治 所

臺 中 戒 治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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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人、%

6 － － － － 1,936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221 9 4.1

－ － － － － 580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299 － －

6 － － － － 836 － －

94 68 68 － － 8,458 2,743 32.4

－ 10 10 － － 2,134 1,168 54.7

－ 34 34 － － 384 154 40.1

25 1 1 － － 207 111 53.6

19 － － － － 667 132 19.8

－ － － － － 1,452 430 29.6

13 4 4 － － 312 130 41.7

5 1 1 － － 301 109 36.2

8 3 3 － － 727 87 12.0

－ 3 3 － － 1,244 321 25.8

14 － － － － 674 116 17.2

9 12 12 － － 212 － －

1 － － － － 144 － －

156 － － － － 662 － －

140 － － － － 500 － －

16 － － － － 162 － －

40 488 488 － 292 2,936 － －

－ 195 195 － 92 1,169 － －

27 136 136 － 117 544 － －

13 149 149 － 78 938 － －

－ 8 8 － 5 285 － －

(4)受戒治人含暫收容於看守所之受戒治人。

受

戒

治

人

核

定

容

額

超 額 收 容

人

數

比

率

收容人數（機關別）續
   114年9月底

計

成

年

少

年

收

容

少

年

受 觀 察 勒 戒 人


